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出台

《武汉市节能监察工作规则（送审稿）》有关情况的说明

市法制办：
为规范我市节能监察工作，根据《武汉市节能监察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武汉市节能监察工作规则（送审稿）》（以下简称《工作规则》）。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工作规则》的必要性

一是我市“两型社会”建设的需要。我市能源资源缺乏，环境容量有限，作为国家批准的“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十二五”期间全市能源消费总量增幅需控制在45％以内，总量不超过6900万吨标煤；省政府下达我市 “十二五”万元GDP能耗下降18%、CO2排放下降19%的目标任务，我市节能降耗形势在总量指标和强度指标方面都十分严峻。节能监察是推进节能减排的有力抓手，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举措。《工作规则》的出台，将推进节能监察工作的顺利开展，使节能监察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

二是落实《武汉市节能监察办法》的需要。2012年1月，市人民政府以第223号令出台了《武汉市节能监察办法》，并规定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为保证节能监察工作依法、有序、规范地开展，提高节能监察质量和效率，有必要对《武汉市节能监察办法》中节能监察工作程序、步骤、行政处罚、执法文书等作具体详细的规定。制定和出台《工作规则》正是落实《武汉市节能监察办法》的需要。
三是提高我市节能监察工作水平的需要。目前，我市节能监察工作刚刚起步，相关管理部门、节能监察执法人员、各用能单位对怎样开展节能监察工作还不是很熟悉，通过制定《工作规则》，明确节能监察工作程序、步骤，细化执法文书、处罚力度等，以此培训和指导相关工作人员，不断提高我市节能监察工作水平。据了解，全国有30多个省市，如上海、山东、辽宁、浙江、南京、沈阳、青岛等，在制定了节能监察相关法律法规后，都制定了相应的工作程序或工作规定，以规范节能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节能监察工作水平。

二、起草过程

《武汉市节能监察办法》出台后，市发改委即成立工作专班，着手研究制定《工作规则》：通过到上海、南京、青岛等城市调研学习节能监察相关文件和好的做法，于4月底形成了《工作规则（讨论稿）》。然后经过多次内部讨论，修改完善，于5月底形成了《工作规则（初稿）》。
随后，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多次向法律专家和相关部门领导征求意见，按照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修改。在此基础上，于7月18日召开了由市法制办相关领导和法律专家参加的咨询会，并按照与会领导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最终于8月初形成了《工作规则（送审稿）》。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节能监察实施单位

《武汉市节能监察办法》第四条规定：“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在其法定职责内，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事业组织实施节能监察工作”。
为顺利开展我市节能监察工作，2012年1月市人民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决定：一是出台《武汉市节能监察办法》；二是将武汉市节能监测中心更名为武汉市节能监察中心。

2012年5月，市编办批复将武汉市节能监测中心更名为武汉市节能监察中心，并明确赋予“根据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委托，组织实施有关节能监察工作”（武编[2012]29号）为其主要职责之一。同时，武汉市节能监察中心具有一批既懂政策又懂专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仪器和调查取证设备。为此，我委决定将节能监察工作委托给武汉市节能监察中心实施。全国其他省市也都是通过委托或法律授权其节能监察中心（或总队、支队等）来实施节能监察工作的。
我市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也可按照《武汉市节能监察办法》的规定，参照《工作规则》，委托武汉市节能监察中心或其它符合条件的事业组织实施节能监察工作。

（二）关于处罚原则

《工作规则》中的处罚条款主要是依据《关于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及实施三步式程序规定》原则制定的。对节能违法行为，按照先教育规范、再限期改正、最后依法处罚的“三步式”原则进行规定，即先下达《节能监察意见书》教育规范、再下达《节能监察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最后才下达《节能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行政处罚。

（三）关于时限
考虑到和《监察办法》规定的一致性，结合我市节能监察工作的实际，在《工作规则》第六条第（一）、（二）款，第十条第（三）、（六）款，第十四条中的时限均采用“工作日”计算。而在《工作规则》附件中的时限均以“日”计算，这是为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上位法相关条款保持一致性，互相间没有矛盾。

以上说明，请连同《工作规则（送审稿）》一并审查。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